附件2
项目编号：                  

[bookmark: _GoBack]2016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
项目申报书


项目名称：
项目推荐单位（央企请注明总部）：
项目责任单位：
项目总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项目技术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年限：                至                 
填报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制
年     月


填表说明
为建立统一、规范的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制度，请项目申报单位严格按照《2016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申报书》格式和填写要求，填写表中各项。
一、项目编号与省级主管部门提交的《2016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汇总表》编号一致，由省级主管部门填写。受理编号由评审机构填写。
二、申报书由项目联合体牵头单位（责任单位）编写，并报送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三、编写人员应客观、真实地填报申报材料，尊重他人知识产权，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
四、填报字数说明：除项目简介要求不超过3000字外，其他各项内容填写尽可能详实，充分展现项目信息，作为专家评审打分的重要依据。
五、填报格式说明：请用A4幅面编辑打印，正文字体为4号仿宋体，单倍行距。一级标题4号黑体，二级标题4号楷体。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单选）
	□1.绿色设计平台建设         □2.绿色关键工艺突破  
□3.绿色供应链系统构建

	项目所属行业
（单选）
	□A机械    □B食品    □C纺织    □D化工    □E电子
□F家电    □G大型成套装备        
□H其他（请注明）

	预期成果

	□绿色产品    □绿色工厂    □绿色供应链    
□行业标准    □团体标准    □绿色制造典型模式
□其他（请注明）

	项目目标产品/技术/标准水平
	□国际领先    □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   □国内先进
□其他（请注明）

	标准制定基础
	□牵头制定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所申报项目已在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立项

	绿色制造基础
	□区域工业绿色转型试点      □绿色设计试点企业
□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其他（请注明）

	






项目牵头单位信息
（项目责任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三资

	
	通讯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成立时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总资产（万元）
	
	
	

	
	负债率（%）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税金（万元）
	
	
	

	
	利润（万元）
	
	
	

	

项目成员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码

	
	
	
	

	
	
	
	

	
	
	
	

	
	
	
	

	
	
	
	

	项目技术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
	

	
	职务
	
	职称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项目简介（简要说明项目立项的必要性、项目目标、项目内容、考核指标、技术方案、总投资及其构成、组织方式、绿色制造的工作基础，不超过3000字）
（一）立项的必要性



（二）项目目标



（三）项目内容




（四）考核指标




（五）技术方案



（六）项目总投资及投资构成




（七）组织方式




（八）绿色制造工作基础
（简要描述项目成员单位与项目实施相关的实力和绿色制造的基础，以往的业绩，专业人员能力等）









二、项目立项的必要性
	（一）项目建设的重要性








	（二）项目所采用技术的先进性（主要技术指标、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比较，推广应用的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三）项目预期解决的绿色发展关键问题









	（四）项目对引领行业绿色发展、促进区域绿色转型、提高绿色国际竞争力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












三、项目目标和任务
	（一）总体目标









	（二）项目主要内容












	（三）任务分解（明确项目的实施期限及年度任务分解）











1

	（四）考核指标（以表格化方式明确列示3项评价指标具体的测算过程和测算依据，且期初期末测算方法须保持一致）

	序号
	指标名称
	基期值
	预期值
	测算过程
	测算依据

	1
	制造技术绿色化率（%）
	
	
	制造技术绿色化率A=（A1+A2）/2×100%
其中：
A1=绿色技术改造资金投入/技术改造资金总投入；
A2=已实施绿色化改造的工序环节个数/全部工序环节个数。

	1. A1、A2采用的绿色技术应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节能节水技术推荐目录、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清洁生产技术目录或推行方案、资源综合利用及再制造先进适用技术装备目录等相关绿色制造技术目录，或经国家级行业协会等认定的绿色制造新技术等。
2. 绿色技术改造资金投入、技术改造资金总投入由企业相关投资报表计算得出，基期值测算时均取2015年当年值，预期值测算时取实施期（三年）累计值。
3.已实施绿色化改造的工序环节个数的基期值和预期值分别指截至2015年底和实施期末的累计情况；全部工序环节个数由企业根据行业特点及本企业生产工艺布局情况合理确定，工序划分期初、期末应保持一致。

	2
	制造过程绿色化率（%）
	
	
	制造过程绿色化率B=（B1+B2+B3）/3×100%
其中：
B1=绿色物料使用量/同类物料总使用量；
B2=高效节能装备使用量/同类装备总使用量；
B3=绿色产品产值/企业总产值。
	1.绿色物料应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或利用再生资源及产业废弃物等作为原料；使用量根据物料台账测算。
2.高效节能装备包括高效锅炉窑炉、高效电机、变压器及再制造机电设备等，应列入节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能效之星产品目录、再制造产品目录等国家级、省级节能产品设备目录。使用量根据设备台账测算。
3.绿色产品包括已通过认证的节能节水低碳产品等，以及经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评价认定的绿色（生态）设计产品，能效、环保、水效领跑产品，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再制造产品等。

	3
	资源环境影响度（%）
	
	
	绿色制造资源环境影响度C=（C1+C2+C3）/3×100%
C1=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行业基准值；
C2=单位产品取水量/行业基准值；
C3=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行业基准值。
	1.能耗、水耗的行业基准值根据国家发布的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取水定额标准的先进值等选定。未发布国家标准的，可依序选用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行业领跑（标杆）值等。
2. 污染物产生量的行业基准值依照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或行业清洁生产标准的I级基准值选定。无相关标准的，参照工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确定。污染物类型依据清洁生产标准和行业特点选定。
3. 单位产品能耗、水耗根据企业物料台账及相关内部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根据环保监测或清洁生产审核数据核算。


注：1. B1、B2及C1、C2、C3采用算数平均法测算多种物料、多种装备、多种产品、多种污染物的指标平均值
2. 基期值以2015年作为基准年测算，预期值根据项目实施期末测算；基期值和预期值测算方法应保持一致
3. 各指标应详细列明测算过程，并根据本表测算依据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项目技术方案
	（一）项目技术路线（说明项目是采用国际标准还是自主研发；主要技术指标，及其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比较，说明项目技术路线的先进性和可行性）














	（二）项目的技术难点和主要创新点













	（三）项目的市场分析和技术成果应用分析















五、经费概算
	总经费（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支出金额

	1
	设备费
	

	2
	测试化验加工费
	

	3
	材料费
	

	4
	燃料动力费
	

	5
	会议费
	

	6
	差旅费
	

	7
	合作与交流费
	

	8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物费
	

	9
	劳务费
	

	10
	人员费
	

	11
	专家咨询费
	

	12
	管理费
	

	13
	其他支出（请注明）
	



	项目投资构成








	项目筹资方案（项目资金来源及可靠性分析；所列项目整体（含子项）未得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已申报其他渠道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资金分配方案









六、项目组织方式及管理机制
	（项目组织方式和机制，产学研用结合，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养等）
















七、风险分析及对策
	（市场、技术、投融资、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分析及其对策）


























八、附件
	（一）项目牵头单位和联合体成员单位之间的联合协议
（联合协议须由联合体成员单位共同签署，明确成员单位的组织方式或经营机制、权利责任、任务分工、资金分配、联合体长期发展计划等，并加盖所有成员单位公章）













	（二）项目有关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1. 联合体成员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2. 联合体牵头单位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3. 项目备案、环评、可行性研究报告；
4. 联合体牵头单位现有知识产权清单和标准清单；
5. 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具有的与绿色制造相关的其他基础条件证明材料；
6. 考核指标测算依据相关证明材料。














九、审核意见
	项目责任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地方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声明

本项目总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责任单位承诺：项目申报书所有信息真实准确，所有承诺诚信可靠。项目整体（含子项）未得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如有失实，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项目总负责人签字：                

项目技术负责人签字：              

（项目责任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